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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 海 建 桥 学 院 办 公 室 文 件  

 

上建桥院办〔2019〕5号 

 

 

党委办公室 学校办公室 校工会 校团委 校学生会 

关于推进教代会、学代会提案建议  

工作常态化的通知  

 

党委各部门、总支，各二级学院、部门，各分工会，教代会各代表

组，各分团委、学生会： 

为支持教代表、学代表积极履职、充分参与学校民主管理，

进一步提高教代会、学代会提案建议的质量和效率，促进提案建

议工作真正发挥影响决策、融入学校日常办学管理的作用，加快

一流民办高校建设，经研究，决定推进教代会、学代会提案建议

工作常态化。具体安排如下： 

1. 凡教代会、学代会的正式代表，在其履职期间，可以按照

提案规则，随时分别向教代会、学代会提出提案或建议。其中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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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提案受理点设在校工会办公室（北食堂二楼西侧）；学代表提

案受理点设在校团委办公室（学生事务中心 223）。另在学校办公

室（图书馆西 S406）设立一处综合提案受理点。所提提案应当符

合教代会、学代会各自提案工作的具体要求，经提案人、附议人

签字后以书面的形式提出（表格样式见附件）。 

2. 提案征集期为全年，由教代会、学代会各自提案工作小组

负责统计和办理，并按会议召开的次数周期分别进行阶段性提案

工作报告。 

3. 立案提案的办理由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。办理过程中，由

学校办公室负责进行督促检查，并开设查询和沟通渠道。 

各学院、部门、相关单位，要高度重视并发挥教代表、学代表

在参与学校民主管理、联系师生的重要纽带作用，进一步认识提

案建议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地位。各党总支、学院（部门）领导要

积极关心、支持并为本部门教代表、学代表创造工作条件，确保

他们充分履职。 

请各教代会、学代会代表组，认真做好日常提案征集工作动

员，将本通知精神转达到每一位教代会、学代表。请各二级单位

党政领导和教代会、学代会代表组负责人，结合本单位（部门）

近期主要工作，分别召开一次教代表、学代表座谈会，了解提案

工作面临的困难和问题，明确本单位提案建议工作的做法和任务，

座谈会的召开情况请以书面的形式于 6 月 30 日前报学校办公室。

请全体教代表、学代表加强对代表角色的认识，不断提高提案调

查研究的水平，积极主动寻找问题，广泛听取、充分吸收身边所

代表的师生群体的各类意见和建议，确保提升提案数量和撰写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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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。各单位在开展提案建议工作中的好经验，好做法，可随时向

学校办公室反馈（联系人：校工会 潘秀玲，68130983；校团委 高  

雅，58137895；学校办公室 吴傲阳，58137788）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1. 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提案表 

2. 学生代表大会代表提案表 

 

 

 

中共上海建桥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 上 海 建 桥 学 院 办 公 室 

中国教育工会上海建桥学院委员会  共青团上海建桥学院委员会 

  上 海 建 桥 学 院 学 生 会 

2019 年 6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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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建桥学院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提案表 

届 第  届教代会第  届工代会 次 第   次会议 

提 案 人  部    门  

工    号  手    机  

附 议 人 （至少 2名正式代表） 提出时间  

案    名  

案 由（可附页）： 

 

建议与措施（可附页）： 

 

类别：          编号： 
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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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意见 

□1. 立案   

□2. 退回重提 

□3. 意见、建议，转           处理               

/直接答复提案人。 

提案工作小组负责人： 

 

交办时间：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实施部门 

经研究确定本提案由               

负责实施，请于     年    月    日

前完成。 

 

校有关领导： 

 

交办时间：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承 

办 

部 

门 

处 

理 

意 

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承办部门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承办部门盖章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承办人联系方式  

提 

案 

人 

反 

馈 

意 

见 

提案人对以上处理意见是否满意，请在以下栏内打√ 

满意  基本满意  一般  不满意  

 

附言：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签名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说  明： 

1. 应严格做到“一案一提”，即一张提案表内只能填报一个提案内容，不可以涉及多个事项；如有

多个事项应分别提交提案。 

2. 附议人至少为 2名正式代表；提案应当具有操作性并附建议与措施，不可过于简略； 

3. 表格由部门教代表组长汇总收集，应同时附交电子表； 

4. 表格应正反双面打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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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建桥学院学生代表大会提案表 

提案人  提案编号  

院系  联系方式  

附议人  

提案类别 □教学科研   □学生管理   □校园文化   □公共服务   □其他 

提案标题  

提案描述  

提案建议 

解决方法 
 

有关部门 

答复和建议 

 

（可另附页） 

提案受理 

落实情况 

 

（可另附页） 

 

 

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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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建桥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6 月 4 日印发 
 


